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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催化合成绿色甲醇碳排放核算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利用二氧化碳（CO2）催化合成绿色甲醇的目的范围、生命周期清单分析、生命周期

影响评价、生命周期结果解释、产品碳足迹报告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为氢源，以捕集的二氧化碳（生物源、工业源或直接空气捕

集）为碳源的绿色甲醇产品的碳足迹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38 工业用甲醇

GB/T 2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ISO 14026:2017《环境标志和声明 足迹信息交流的原则、要求和指南》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tions—Principles,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communication of footprint

information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06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绿色甲醇 green methanol

在生产过程中碳排放显著低于化石燃料基准线的甲醇产品。本文件中特指以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

与捕集的二氧化碳为原料，经催化合成工艺生产的电制甲醇。

温室气体 green house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

长在红外光谱内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本文件涉及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

4 目的范围

量化目标

4.1.1 碳足迹量化目的

二氧化碳催化合成绿色甲醇产品碳足迹量化的目的包括：

a) 用于识别生产环节的减排潜力，验证产品是否满足绿色甲醇的碳减排阈值要求，并向下游客

户提供碳足迹数据；

b) 响应国家“双碳”目标，满足国际市场对绿色能源的准入与合规要求，确证产品的低碳属性；

c) 目标受众包括企业内部管理层、下游客户、第三方核查机构及监管部门；

d) 计划用于符合 ISO 14026:2017 要求的沟通，包括产品碳足迹报告、可持续性声明或环境产品

声明量化范围。

4.1.2 产品系统及功能

产品描述应使用户能够清晰识别产品，按照GB/T 338的要求进行描述，对其描述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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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产厂名称；

b) 产品名称；

c) 产品生产日期或批号；

d) 产品质量等级。

4.1.3 功能单位

绿色甲醇产品碳足迹研究应以功能单位作为相关的输入和输出数据的归一化参考基准。根据产品碳

足迹研究的目的，功能单位为单位能量（MJ）的绿色甲醇产品。

系统边界

4.2.1 总体描述

本文件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系统界定的原则，根据选择的产品特性，系统边界包括原材料获取、生产

加工、运输与分销、燃料使用等4个阶段的所有显著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系统边界图详见图1。

图 1 项目边界图

4.2.2 单元阶段描述

4.2.2.1 原料获取阶段

本阶段界定为从自然资源（水、可再生能源）及碳源原料的采集开始，至符合甲醇合成工艺要求的

氢气与二氧化碳气体输送至合成装置界区止，主要过程包括：

a) 氢气制备：涵盖原料水预处理（制备脱盐水）、可再生电力引入、电解水制氢反应、气液分

离以及氢气的纯化与初步压缩、运输；

b) 二氧化碳制备：涵盖二氧化碳的源头捕集（包括生物质、直接空气捕集或工业尾气）、原料

气预处理（脱硫、脱水、脱除杂质）及压缩输送；

c) 其他辅助材料的生产与运输。

4.2.2.2 生产加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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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料进入生产厂区界区开始，到合格绿色甲醇产品离开加工单元进入成品储罐终止，包括催化合

成反应、精馏提纯、工艺废弃物（如废水、废液）的处理、以及厂区内相关公用工程系统的运行等过程。

4.2.2.3 运输与分销阶段

从产品离开生产工厂大门开始，到交付至最终用户使用终端（如船舶燃料舱、化工厂储罐）终止，

包括各种运输方式（公路、铁路、水路）的燃料消耗、中转储存设施的运行能耗（泵送、温控）、装卸

作业及分销过程中的逸散排放等过程。

4.2.2.4 燃料使用阶段

从最终用户开始使用甲醇产品开始，到产品完全氧化分解并以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的形式回归自然环

境终止，包括甲醇在发动机、锅炉或燃料电池中的燃烧做功、废液/废气的收集与处理、以及最终排放

至大气的温室气体等过程。

4.2.3 取舍准则

在评价目标和范围确定阶段，应确定允许省略次要过程的取舍准则。所选择的取舍准则对评价结果

产生的影响应在最终的报告中做出解释。可舍弃产品碳足迹影响小于1%的环节，但所有舍弃的合计值不

应超过产品碳足迹总量的5%。

数据质量要求

碳足迹量化数据质量要求如下：

a) 时间跨度：宜采用全年平均数据，生产期不足一年或非连续生产时，应选择较长时间跨度内

的数据；

b) 准确性：确保收集的数据无误，避免错误和偏差，使用可靠的数据源；

c) 完整性：覆盖范围应与项目系统边界保持一致，且应能满足对碳排放量进行量化的需要；

d) 一致性：应保持相同的统计口径和处理规则；

e) 数据来源：应清晰、透明，应明确活动数据的来源；

f) 可再现性：其他独立实践者运用相同方法和数据等信息可重现碳排放量及评价结果；

g) 单位与数据：在数据汇总过程中应注意数据单位的转换。

5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数据收集一般要求

数据收集应涵盖所界定的系统边界内的所有单元过程。数据分为初级活动水平数据（实测值）和次

级数据（背景数据库）。对于对产品碳足迹有显著贡献的核心过程，应使用初级活动水平数据。

数据收集分类清单

5.2.1 能源与资源输入数据

5.2.1.1 电力消费：应按单元过程（电解、压缩、合成、精馏、公用工程）分别收集电表计量数据，

相关的绿色电力证书或购电协议（PPA），证明其可再生属性及额外性。

5.2.1.2 水资源消费：原料水（用于电解）及工业用水（冷却、锅炉）的取水量。

5.2.1.3 原料二氧化碳：进入界区的 CO2质量流量、纯度及来源证明（生物质源、DAC 或工业废气源）。

5.2.1.4 辅助材料：催化剂、化学药剂（脱硫剂、阻垢剂等）、润滑油的消耗量。

5.2.2 产品及副产品输出数据

5.2.2.1 主产品：符合质量标准的精甲醇产量。

5.2.2.2 副产品：电解水过程副产的氧气产量（如回收利用）、合成反应热回收产生的并在厂区外利

用的蒸汽量、精馏过程分离出的杂醇油产量等。

5.2.3 废弃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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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废气排放：火炬燃烧排放量、无组织逸散估算量。

5.2.3.2 废水排放：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及 COD/氨氮含量。

5.2.3.3 固废排放：废催化剂、废吸附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及处置方式。

5.2.4 运输与物流数据

5.2.4.1 原料及辅料进厂的运输距离、运输方式（卡车、船舶、管道）及载货率。

5.2.4.2 产品出厂分销的平均运输距离及运输工具能耗特性。

活动数据审定

应对收集的数据进行质量检查，包括质量平衡和能量平衡核算。输入的CO2总量应与甲醇产品及排

放中的碳总量偏差在允许范围内（如±5%）。

分配程序

5.4.1 分配原则

当产品系统中产生共生产品时，应按照下列优先顺序确定环境负荷的分配方法：

a) 避免分配：应优先通过将单元过程进一步细分，或采用系统扩展法，将共生产品所替代的主

流生产方式的排放量从总排放中扣除，以避免进行分配；

b) 物理分配：若无法避免分配，应优先依据产品与共生产品之间明确的物理关系（如质量、能

量含量等）进行分配；

c) 经济分配：当且仅当上述物理关系无法建立或不能反映排放动因时，方可依据产品与共生产

品的市场经济价值比例进行分配。

5.4.2 绿色甲醇特定分配规则

5.4.2.1 氧气：若副产氧气对外销售，宜采用经济分配或质量分配将电解环节排放负荷分摊给氧气；

若直接排空，则所有负荷由氢气承担。

5.4.2.2 副产蒸汽：若对外输出热能，宜采用能量分配或系统扩展法。

6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

通则

6.1.1 单位能量（MJ）的产品碳足迹

当以单位能量（��）作为功能单位时，产品碳足迹按公式（1）计算：

��� = �
�×���

·······················································(1)

式中：

���——单位能量（��）的绿色甲醇产品碳足迹，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兆焦（tCO2e/MJ）；

�——绿色甲醇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绿色甲醇产品质量，单位为吨（t）；

���——绿色甲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每吨（MJ/t）。

6.1.2 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绿色甲醇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基于“摇篮到坟墓”的系统边界，以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为单位进行计算，按公式（2）计算：

� = ��� + �� + ��� + �� − ����
···········································(1)

式中：

�——全生命周期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原料获取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制氢用电、水的开采与处理、以及CO2捕集所需的额

外能耗产生的排放，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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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制造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产品交付（运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产品使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产品系统边界内，如耦合了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系统，可根据实际封存量扣除二氧化碳排

放，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6.1.3 温室气体减排率计算

绿色甲醇相对于化石燃料的温室气体减排率，应按公式（3）计算：

������ = ��−�
���

···················································· (1)

式中：

������——温室气体减排率（%）；

���——化石燃料甲醇温室气体排放，应取值94 gCO2e/MJ。
注：为便于与国际标准对比，本文件选取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REDIII）规定的交通用化石燃料排放基准94 gCO2e/MJ

作为化石甲醇的排放参照值。

碳足迹计算方法

6.2.1 原材料获取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4）计算：

��� = � (����,�� × ����,�) + � (����,� × ����,�,� × ���,�,� × 10−3)� ······················ (1)

式中：

����,�——第�种原辅料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第�种原辅料的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tCO2e）计；

����,�,�——第�种原辅料的第�种运输方式的排放因子，以千克二氧化碳每吨每公里[kgCO2/（t﹒km）]

计；

���,�,�——第�种原辅料的第�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原辅料的种类；

�——原辅料的运输方式。
注1：原料获取阶段涉及甲醇主要原料，CO2的捕集，的种植收集、加工、捕集或提等生产过程。

注2：本文件中次级生物质和三级生物质，其生产的碳排放量可计为0。能源作物应进行可持续性评价，并计算涉及

土地变化等产生的碳排放。

注3：本文件中捕集的二氧化碳原料仅量化其捕集过程的排放并界定环境权益归属，二氧化碳自身的排放应在使用

阶段进行量化。

6.2.2 生产制造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5）计算：

�� = � (���,�� × ���,�) + � (���,� × ���,�)� ···································(2)

式中：

���,�——生产制造阶段消耗的第�种能源的总量，对于固体和液体燃料，以吨（t）计；对于气体燃

料，以标立方米（Nm
3
）计；对于电力，以千瓦时（kW·h）计；对于热力，以吉焦（GJ）计；

���,�——生产制造阶段第�种能源的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单位量（tCO2e/unit）计；

���,�——生产制造阶段产生的第�种废弃物的产生量，以吨（t）计；

���,�——生产制造阶段第�种废弃物处置或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tCO2e/t）计；

�, �——生产制造阶段所用能源的种类；

�, �——生产制造阶段产生废弃物的种类。

6.2.3 交付（运输）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6）计算：

��� = � (����,�� × ����,�× ���,� × 10−3)····································· (3)

式中：

����,�——配送和销售第�种方式的绿色甲醇运输量，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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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甲醇的第�种运输方式的排放因子，以千克二氧化碳每吨每公里[kgCO2/（t﹒km）]

计；

���,�——绿色甲醇的第�种运输方式的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6.2.4 使用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绿色甲醇使用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7）计算：

�� = � (���,�� × ���,�× ��,�)·············································(4)

式中：

���,�——使用阶段所用第�种燃烧方式的燃烧量，吨绿色甲醇（t）；

���,�——使用阶段所用第�种燃料的碳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绿色甲醇（tCO2/t）。

6.2.5 二氧化碳捕集预封存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绿色甲醇产品系统边界内，通过二氧化碳捕

集与封存系统的温室气体清除量����，按公式（8）计算：

���� = ������ ····················································· (5)

式中：

����——绿色甲醇系统边界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清除量，吨二氧化碳（tCO2）；

�����——绿色甲醇系统边界内捕集、利用、封存产生清除量的二氧化碳质量，吨（t）。

关键参数计算细则

6.3.1 输入电力排放

计算电解水制氢及其他工艺用电的排放时，若绿电符合额外性、时间相关性和地理相关性要求，该

部分电力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可视为0；若使用电网电力，应采用所在区域电网的平均碳强度因子计算。

6.3.2 碳源与燃烧排放

使用阶段甲醇燃烧产生的CO2排放。若生产甲醇所用的CO2来自直接空气捕集或可持续生物质，相互

抵消后净排放为0。若CO2来自工业废气（化石源），若该CO2来源于有效的排放权交易体系涵盖的工业设

施，且被证实若不捕集将被排放，允许进行抵扣。在实际计算表中，通常直接将符合要求的甲醇的燃烧

CO2排放记为0。

7 生命周期结果解释

产品碳足迹评价结果解释应包括以下步骤：

a) 根据清单分析和影响评价的碳足迹量化结果，确定重大问题；

b) 考虑到结果完整性、一致性和敏感性分析的评估；

c) 结论、局限性和建议的解释。

d) 应按照产品碳足迹评价的目的和范围，对清单分析或影响评价的量化结果进行解释，包括但

不限于：

e) 对产品碳足迹和各阶段碳足迹的说明；

f) 对不确定性分析，包括取舍准则的应用或范围；

g) 详细记录选定的分配程序；

h) 描述空间系统的划分方法及空间格网粒度(如适用)：说明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局限性。

产品碳足迹评价结果解释宜包括下列：

a) 对重要输入、输出和方法学选择(包括分配程序)进行的敏感性检查，以理解结果的敏感性和

不确定性；

b) 替代使用情景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评价；

c) 不同生命末期阶段情景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评价；

d) 对建议的结果的影响评价；

e) 空间系统的划分和空间格网分辨率选择对结果的影响评价(如适用)。

8 产品碳足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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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

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评价的评价报告应至少包含如下内容：

a) 被评价的产品名称及描述；

b) 评价单元；

c) 依据的标准；

d) 生命周期阶段确定和描述；

e) 系统边界的过程图表；

f) 被排除的过程合理性说明；

g) 收集的原始数据；

h) 次级数据的来源；

i) 取舍准则；

j) 分配方法；

k) 使用阶段的使用标准情景说明；

l) 系统边界内所有过程的当量二氧化碳排放的清单；

m) 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计算结果。

报告发布

评价结果的发布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的有关规定，如无特殊规定，企业可以采用以下一种或两种发布

方式：

a) 将本评价得出的碳足迹数值（tCO2e）标在被评价的产品上或包装箱上，并在使用说明书中说

明数值的含意；

b) 将评价报告的内容印刷在公司的宣传手册上或发布在公司的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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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生命周期数据收集分类清单

生命周期数据收集分类清单如表A.1所示：

表 A.1 生命周期数据收集分类清单

生命周期阶段 数据类别 数据项名称 备注/说明

原料获取阶段

资源输入

原料水取水量 含水处理过程损耗

可再生电力消耗量 需记录电力来源及并网时间信息

电网电力消耗量 如有混合用电情况

原料输入 二氧化碳捕集量 需区分生物质源、空气源或工业尾气源

过程排放
辅助化学品消耗 如水处理药剂、捕碳胺液等

制氢/捕碳过程废气 -

生产制造阶段

主原料
氢气投入量 进入合成界区处的计量值

二氧化碳投入量 进入合成界区处的计量值

辅助材料
催化剂消耗 含合成催化剂、转化催化剂等

其他化学助剂 -

能源消耗
工艺电力消耗 压缩、泵送、照明等

热力/蒸汽消耗 需记录蒸汽的温度、压力等级

产品产出
绿色甲醇产量 主产品（基准流）

副产品产量 如杂醇油、蒸汽凝液、外供热量等

三废排放

工艺废气排放 含驰放气燃烧排放

废水/废液排放 -

固体废弃物 含废催化剂、吸附剂

分销与储存阶段

运输

运输距离 按运输方式分类记录

运输工具载货量 -

燃料/电力消耗 运输工具的能耗

储存
储存过程能耗 -

逸散损耗 储存过程中的无组织排放

使用及生命末期

使用过程
燃料消耗量 -

能量转化效率 依据终端设备类型

末端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 需区分生物源碳与化石源碳

非CO2温室气体 CH4,N2O等

其他污染物 NOx,SOx,P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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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碳足迹评价报告模板

碳足迹评价报告应按表B.1编制：

表 B.1 碳足迹评价报告模板

（报告结论页）

报告编制日期 报告编号 报告版本号

被评价主体信息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性质

联系人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评价机构信息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评价依据

报告期

评价结论

产品碳足迹信息如下：

工艺简述

功能单位

系统边界

时间段 产品名称 产品生命周期阶段 碳足迹（tCO2e）

20XX年1月1日

-20XX 年 12 月

31 日

评价组成员 技术评审组成员

报告批准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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